
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83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2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已于2025年12月23日召开2025年第

2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或“本次会议”），有关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其他新增议案，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2.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的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 23日 9:15-9:

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3日9:15-15:00
3.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号（c幢）3层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宫宇飞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的出席情况

会议
名称

2025 年
第2次临
时 股 东

会

股东
类别

A 股
H 股

合计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人数

2
1

3

代 表 有 表 决 权
股份数量

4,696,360,000
1,273,541,476

5,969,901,476

占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比

例
（%）

56.177790
15.234085

71.411875

网络投票情况

人数

157
-

157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

213,395,631
-

213,395,631

占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

2.552635
-

2.552635

出席情况汇总

人数

159
1

160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4,909,755,631
1,273,541,476

6,183,297,107

占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

58.730426
15.234085

73.964511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高级管理人员杨文静女士、丁鶄女士、李星运先生、史文义先生以及

纪委书记潘敏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

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特别决议案

1

2.逐项审议《关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

4

5

6

7

8

议案内容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条件的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
值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
格及定价原则

发行数量

限售期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
配利润的安排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
期限

《关于＜龙源电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

《关于＜龙源电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
论证分析报告＞的议

案》

《关于＜龙源电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关于＜龙源电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摊薄即期回报情
况与采取填补措施及
相 关 主 体 承 诺 的 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或其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具体

事宜的议案》

股 东 性
质

A 股

H 股

合计

A 股

H 股

合计

A 股

H 股

合计

A 股

H 股

合计

A 股

H 股

合计

A 股

H 股

合计

A 股

H 股

合计

A 股

H 股

合计

A 股

H 股

合计

A 股

H 股

合计

A 股

H 股

合计

A 股

H 股

合计

A 股

H 股

合计

A 股

H 股

合计

A 股

H 股

合计

A 股

H 股

合计

A 股

H 股

合计

同意

股数

4,909,394,745

1,164,688,586

6,074,083,331

4,909,395,345

1,164,688,586

6,074,083,931

4,909,395,345

1,165,543,326

6,074,938,671

4,909,391,745

1,165,543,326

6,074,935,071

4,909,391,745

1,165,543,326

6,074,935,071

4,909,395,345

1,165,543,326

6,074,938,671

4,909,405,245

1,165,543,326

6,074,948,571

4,909,407,345

1,165,543,326

6,074,950,671

4,909,389,745

1,165,543,326

6,074,933,071

4,909,395,345

1,165,543,326

6,074,938,671

4,909,395,345

1,165,543,326

6,074,938,671

4,909,407,945

1,164,688,586

6,074,096,531

4,909,407,945

1,164,688,586

6,074,096,531

4,909,407,945

1,164,688,586

6,074,096,531

4,909,413,145

1,212,248,992

6,121,662,137

4,909,407,945

1,164,688,586

6,074,096,531

4,909,407,945

1,164,688,586

6,074,096,531

占比（%）

99.992860

91.452741

98.233893

99.992895

91.452741

98.233921

99.992895

91.519856

98.247744

99.992822

91.519856

98.247686

99.992842

91.519856

98.247702

99.992915

91.519856

98.247760

99.993117

91.519856

98.247920

99.993160

91.519856

98.247954

99.992801

91.519856

98.247669

99.992915

91.519856

98.247760

99.992944

91.519856

98.247782

99.993160

91.452741

98.234131

99.993160

91.452741

98.234131

99.993160

91.452741

98.234131

99.993266

95.187241

99.003392

99.993160

91.452741

98.234131

99.993160

91.452741

98.234131

反对

股数

350,542

108,852,890

109,203,432

348,842

108,852,890

109,201,732

348,842

107,998,150

108,346,992

352,442

107,998,150

108,350,592

351,442

107,998,150

108,349,592

347,842

107,998,150

108,345,992

337,942

107,998,150

108,336,092

335,842

107,998,150

108,333,992

353,442

107,998,150

108,351,592

347,842

107,998,150

108,345,992

346,426

107,998,150

108,344,576

335,842

108,852,890

109,188,732

335,842

108,852,890

109,188,732

335,842

108,852,890

109,188,732

330,642

61,292,484

61,623,126

335,842

108,852,890

109,188,732

335,842

108,852,890

109,188,732

占比（%）

0.007140

8.547259

1.766107

0.007105

8.547259

1.766079

0.007105

8.480144

1.752256

0.007178

8.480144

1.752314

0.007158

8.480144

1.752298

0.007085

8.480144

1.752240

0.006883

8.480144

1.752080

0.006840

8.480144

1.752046

0.007199

8.480144

1.752331

0.007085

8.480144

1.752240

0.007056

8.480144

1.752218

0.006840

8.547259

1.765869

0.006840

8.547259

1.765869

0.006840

8.547259

1.765869

0.006734

4.812759

0.996608

0.006840

8.547259

1.765869

0.006840

8.547259

1.765869

弃权

股数

10,344

0

10,344

11,444

0

11,444

11,444

0

11,444

11,444

0

11,444

12,444

0

12,444

12,444

0

12,444

12,444

0

12,444

12,444

0

12,444

12,444

0

12,444

12,444

0

12,444

13,860

0

13,860

11,844

0

11,844

11,844

0

11,844

11,844

0

11,844

11,844

0

11,844

11,844

0

11,844

11,844

0

11,844

占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在计算投票结果时，计入有表决权的票数仅包括“同意”票和“反对”票，“弃权”票不计入有表
决权的票数。

2.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涉及重大事项，A股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

4

5

6

7

8

议案内容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
原则

发行数量

限售期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
安排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

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

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情况与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或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的

议案》

同意

股数

796,604

797,204

797,204

793,604

793,604

797,204

807,104

809,204

791,604

797,204

797,204

809,804

809,804

809,804

815,004

809,804

809,804

占比（%）

69.442251

69.561257

69.561257

69.247133

69.307609

69.622006

70.486601

70.669999

69.132943

69.622006

69.708210

70.685360

70.685360

70.685360

71.139252

70.685360

70.685360

反对

股数

350,542

348,842

348,842

352,442

351,442

347,842

337,942

335,842

353,442

347,842

346,426

335,842

335,842

335,842

330,642

335,842

335,842

占比（%）

30.557749

30.438743

30.438743

30.752867

30.692391

30.377994

29.513399

29.330001

30.867057

30.377994

30.291790

29.314640

29.314640

29.314640

28.860748

29.314640

29.314640

弃权

股数

10,344

11,444

11,444

11,444

12,444

12,444

12,444

12,444

12,444

12,444

13,860

11,844

11,844

11,844

11,844

11,844

11,844

占比（%）

-

-

-

-

-

-

-

-

-

-

-

-

-

-

-

-

-

注：以上计算议案投票比例的分母为出席本次股东会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在计
算投票结果时，计入有表决权的票数仅包括“同意”票和“反对”票，“弃权”票不计入有表决权的票数。

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夏吉海律师、纪轲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议案审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
相关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现行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2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84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3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龙源电力”）第六届董事会 2025年第 3次会议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已于2025年12月5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2025年
12月23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9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宫宇飞先生
主持，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2025年综合计划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2025年综合计划中的投资计划指标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订＜金融服务协

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订新《金融服务协议》，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

处理与签订协议相关的一切事宜。《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为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
非执行董事王雪莲女士、张彤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续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5）。

3.审议通过《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能（北京）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续订＜保理服务
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国能（北京）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续订《保理服务协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
处理与签订协议相关的一切事宜。《保理服务协议》有效期为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

非执行董事王雪莲女士、张彤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国能（北京）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签
订＜保理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6）。

4.审议通过《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审计师2025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2025年度审计费用为人民币890万元（含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3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85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订
《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龙源电力”）于2025年12月23日与

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财务”）续订《金融服务协议》，协议约定国能财务向本公
司提供直接存贷款、票据承兑及贴现、金融担保等金融服务业务，有效期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8
年12月31日止。

（二）关联关系概述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能源集团”）为

国能财务的实际控制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
规则》的规定，国能财务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的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3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龙

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非执行董
事王雪莲女士和张彤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四）前次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国能财务于2025年1月至2025年12月向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执行依据为本公司与国能财务

于2024年11月22日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自2025年1月1日生效，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
上述协议项下，国能财务于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1月30日向本公司及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的交易上限及实际发生金额如下：
单位：亿元

交易类别

国能财务向本公司提供的直接贷款、票据承兑及贴现、保函
和应收账款保理、金融担保合计每日最高余额

国能财务吸收本公司成员单位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
国能财务向本公司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提
供咨询、代理、结算、转账、投资、信用证、网上银行、委托贷
款、担保、票据承兑等服务）收取的代理费、手续费、咨询费或

其他服务费用总额

2025年1月1日-2025年11月30日
交易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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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发生金额

256.29

8.96

0.09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国能财务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以向国家能源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为主营业务的

非银行金融机构。国能财务成立于 2000年 11月 27日，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8号楼 2
层7单元201、202，3层7单元301、302。国能财务的基本情况如下：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022H2110000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27476R
注册资本：1,750,000万元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国能财务为国家能源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占股比60%；中

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占股比32.57%；神华准格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占股比2.86%；国能朔黄铁路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占股比2.86%；国能包神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占股比1.71%。国能财务实际控制人为
国家能源集团。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主要财务数据
国能财务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交易类别
2024年末/2024年度

2025年9月末/2025年1-9月

总资产
2,910.35
2,984.46

净资产
373.54
400.23

营业收入
49.64
32.72

净利润
35.00
29.49

注：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未发现国能财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情况。国能财务依法有效存续，资信情况良好，具备与龙源电力开展相关金融服务业务的主体资
格和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服务内容
1.国能财务同意，在国能财务经营范围和本协议约定范围内，按照龙源电力的要求或指示向龙源

电力提供金融服务。
2.国能财务向龙源电力提供的金融服务包括：
（1）给予龙源电力综合授信额度，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包含法人账户透支）、固定资产贷款（包括项

目贷款、项目前期贷款、项目营运期贷款、技术改造贷款）、并购贷款、票据承兑及贴现、非融资性保函、
债券投资等金融产品及服务，龙源电力及其控股子公司可使用该授信额度；

（2）通过资金结算系统为龙源电力及其成员单位搭建资金结算网络，协助龙源电力实现对其直属
单位的资金管理；

（3）办理龙源电力内部转账结算，提供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4）协助龙源电力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5）办理龙源电力及国家能源集团其他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
（6）为龙源电力办理票据承兑、票据贴现、电票集中管理服务；
（7）吸收龙源电力的存款；
（8）为龙源电力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9）承销或分销龙源电力的债务融资工具、公司债券、企业债券等金融工具；
（10）金融咨询服务：根据龙源电力的需求和实际情况，为龙源电力提供不同主题的金融信息咨询

服务；
（11）其他服务：提供其他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信用证、网上银行等）；国能财务将与龙源电力

共同探讨新的服务产品和新的服务领域，并积极进行金融创新，为龙源电力提供个性化的优质服务；
（12）双方同意，在国能财务获得相关监管机构批准的前提下，国能财务可以向龙源电力提供外汇

存款、贷款、结算及结售汇等相关服务；
（13）国能财务向龙源电力提供资金池服务，是指国能财务通过其新核心系统现金管理模块，利用

现金管理项下委托贷款放款和还款的形式管理龙源电力与龙源电力子公司之间的资金归集和划拨。
（二）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成立：
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2.双方有权决策机构批准本协议。
（三）交易金额年度上限的规定
单位：亿元

交易类别
国能财务向本公司提供的直接贷款、票据承兑及贴现、非融资性保函、债权投

资合计每日最高余额
国能财务吸收本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

国能财务向本公司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咨询、代理、结
算、转账、投资、信用证、网上银行、委托贷款、非融资性保函、票据承兑等服务）

收取的代理费、手续费、咨询费或其他服务费用总额

2026年1月1日-2028年12月31日交易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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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上限金额的主要预测依据
根据本公司资金安排，相较于原《金融服务协议》，本公司成员单位适当调整新《金融服务协议》项

下关联交易的服务范围和服务期限。在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内，国能财务向本公司成员单位提供金
融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上限的主要预测依据如下：

1.本公司成员单位已与国能财务在存款、贷款、票据、结算、代理等方面形成长期、稳定的业务合
作关系，由国能财务继续提供相关服务存在可比优势。

2.国能财务继续向本公司成员单位提供相关服务有利于提高本公司成员单位利用资金的便利
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有助于本公司成员单位顺应经济及政策趋势发展业务。

3.本公司成员单位通过新《金融服务协议》项下的综合授信服务，将从国能财务获得资金，因此本
公司成员单位未来有需要将存款存放于国能财务。

4.近一年本公司日存款平均余额约人民币3.20亿元。本公司成员单位将持续对国能财务等存款
类金融机构提供的存款服务有合理需求。建议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本公司成员单位
每年在国能财务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含已发生应计利息）不超过人民币11亿元。

5.国能财务将持续向本公司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未来国能财务将充分发挥金融平台功能，大
规模开展委托贷款、银团贷款、票据业务，预计手续费、咨询费收入大幅增加。建议2026年1月1日至
2028年12月31日期间国能财务每年向本公司成员单位提供各项金融服务的服务费用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2,000万元。

6.本公司认为，设定持续关联交易的建议年度上限应当具有灵活性，以容纳考虑各种可能性的最
大限度。即使本公司设定持续关联交易的年度上限，并不意味着本公司成员单位与国能财务将以此
进行持续关联交易，而建议年度上限也并非实际交易金额的确切指引。本公司成员单位与国能财务
的持续关联交易将严格根据实际所需交易量及交易价格进行，本公司将于每年的年报中公布当年的
实际交易金额。本公司的独立董事与审计机构也将持续就关联交易发表意见，以接受非关联股东的
监督。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国能财务在为龙源电力提供上述金融服务业务的同时，承诺遵守以下定价政策：
（1）龙源电力在国能财务的存款利率原则上不低于国内主要商业银行（指国有四大银行，具体包

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下同）向龙源电力成员单位提供同种类存
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并按一般商业条款厘定；

（2）国能财务对龙源电力的贷款利率应遵守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利率管理的规定，原则上不高于国
内主要商业银行向龙源电力成员单位提供同种类贷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并按一般商业条款厘定；

（3）除存款和贷款外的其他各项金融服务，其收费标准应不高于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等业务费用
水平。

2.本公司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将采取资金集中管理、融资集中审批、业务集中决策等措施，强化对
存、贷款业务的统筹管控，确保依法合规履行上述定价政策。主要体现在：

（1）强化融资集中管控。本公司财务产权部负责对各成员单位的年度融资需求进行集中审核。
各成员单位在向国能财务提出贷款申请时需提供贷款目的、金额、期限以及利率等相关信息，由本公
司财务产权部负责对上述事项进行审核，汇总后报本公司管理层进行决策。

（2）实时监控市场价格水平。按照资金运作需求，本公司财务产权部将每月监测中国人民银行的
存款利率，同时将定期、公开地向主要商业银行和国能财务进行询价，询价内容将包括存款利率、规
模、期限、服务费以及业务开展条件等因素，并将询价结果汇总报公司管理层，以确保严格遵循上述价
格厘定。

（3）坚持依法合规履行。上述资金运作事项经本公司审批后，由经办人严格按工作规程及财务审
批权限逐级履行，业务完成后由相关复核岗位进行持续关注及后评价。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本次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公司成员单位已与国能财务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且在存款、贷款、票据、结算、代理等方面形

成了较为稳定的业务关系。国能财务作为国家能源集团金融服务平台，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本
公司与国能财务续订《金融服务协议》，由国能财务为本公司成员单位继续提供金融服务，有利于保持
本公司成员单位接受金融服务的连续性，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具体如下：
1.实现资金集中管理，提高资金管理效率
由国能财务向本公司成员单位提供存款及其他金融服务，便于本公司成员单位之间及本公司成

员单位与国家能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进行结算，缩短资金转账和周转的时间。相较于国家能源集团
及其下属企业与本公司成员单位分别于独立商业银行开设银行账户，双方之间的直接结算及交收更
具效率。国能财务通过提高内部结算效率等措施为本公司降低了资金成本，有助于实现成本和运营
效率的最大化。

此外，将资金存放在国能财务可实现本公司成员单位资金的集中管理，本公司成员单位可随时、
及时且不受限制地提取款项以满足其资金的灵活需求。同时，本公司成员单位亦有权选择不定期地
全额或部分调出于国能财务的存款。本公司成员单位可完全自主决定将其存款存入国能财务或独立
商业银行而不受任何限制。

2.熟悉本公司的业务，可提供更为灵活便捷的服务
国能财务主要向国家能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多年来已形成对本公司成员单位所

在行业的深入认识。国能财务熟悉本公司成员单位的资本结构、业务运营、资金需求及现金流模式，
使其得以更好预见本公司成员单位的资金需求。因此，国能财务可随时为本公司成员单位提供灵活
便捷且低成本的服务，而独立商业银行难以提供同等服务。

3.可提供更为优惠的商业条款
作为专业化的资金集中管理平台，国能财务一般能向本公司成员单位提供比其他金融机构更优

惠的条款及费率。根据《金融服务协议》，国能财务给予本公司成员单位存款利息不低于主要商业银
行同类同期存款利息，贷款利率不高于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

（二）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于本公司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按照正常商务条款或比正常商务条款更佳

的条款实施，协议、交易上限及定价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本公司与国能
财务之间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本公司独立性，本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并未严重依赖
该类日常关联交易。

七、本公司风险防控措施
本公司在《金融服务协议》项下接受金融服务时将严格按照公司上市地相关监管机构的规定和要

求与国能财务开展金融业务，控制每日存款余额上限，并采取以下资金风险控制措施：
1.国能财务作为国内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接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管，并由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的派出机构对国能财务进行日常监管，进行现场和非现场检查。国能财务确保其将严格按
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的风险监控指标及风险监测指标规范运作。

2.国能财务应根据业务流程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搭建全流程的风险管理体系，根据不同风
险建立应急预案，防范风险，确保本公司成员单位存放资金安全。

3.国能财务应派出有金融服务工作经验和有责任心的业务人员从事金融服务工作，勤勉尽职。
国能财务应搭建成熟高效的网银系统，严格操作流程，严控信息科技风险，确保本公司成员单位结算
支付安全。

4.国能财务应搭建适合本公司成员单位的资金归集和资金运作模式，明确关联方交易限额，符合
监管相关要求，防范本公司合规风险。

5.国能财务不得接受本公司成员单位通过国能财务向其他关联单位提供委托贷款、委托理财，不
得接受本公司成员单位将募集资金（如有）存放在国能财务。

6.本公司将分配存款额度予本公司成员单位，国能财务应监控本公司成员单位的存款不得超过
获分配的存款额度。若本公司成员单位在国能财务存款超过限额，国能财务应及时通知本公司，并配
合本公司将超限额存款转入本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如果本公司某成员单位拟存放超过指定限额的存
款，其应取得本公司财务产权部的批准。在此情况下，本公司其他成员单位的存款限额可能需要减
少，以确保不超过整体存款限额。

7.本公司成员单位在与国能财务开展关联交易之前，有权查阅国能财务是否具有有效的《金融许
可证》《营业执照》，如无相关证照或相关证照已过期，本公司成员单位不得与其开展相应业务。此外，
国能财务将在每一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向本公司提供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报告，并由本公司财务产权部门对该等年度报告等资料进行认真评估，
在确认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方可与国能财务开展业务。

8.本公司定期了解国能财务的经营及财务状况，关注国能财务是否存在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情况。国能财务将在每季度结束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财务产权部门
提供国能财务的各项监管指标情况，如发现国能财务的主要监管指标不符合相关监管规定并可能导
致重大风险的，本公司成员单位不得将存款存放在国能财务。

9.本公司成员单位可随时、及时且不受限制地提取款项以满足其资金的灵活需求；可不定期地全
额或部分调出在国能财务的存款，以测试和确保相关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10.国能财务将协助监控本公司成员单位的每日最高存款额及该等存款应收的利息总额，以确保
相关数额不超过年度关联交易上限。如国能财务提供服务的费用达到当年的有关上限，本公司成员
单位在该年度余下的时间将暂停与国能财务进行该等服务，除非获得本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如适
用）的另行批准。

11.国能财务保证一旦发生可能危及本公司成员单位存款安全的情形或其他可能对本公司成员
单位存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将及时告知本公司。如发生以下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1）国能财务发生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款逾期或担保垫款、电脑系统严重故障、
被抢劫或诈骗、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纪、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

（2）国能财务有价证券投资业务蒙受巨大损失，亏损额已达到国能财务注册资本的50%；
（3）发生可能影响国能财务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交易或者经营风险等事项时；
（4）国能财务因违法违规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他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5）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他可能对本公司成员单位存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
本公司主管财务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将督促本公司相关部门及成员单位及时采取全额或部分调

出在国能财务存款、暂停向国能财务存款、要求国能财务限期整改等风险应对措施，切实保证本公司
成员单位在国能财务存款的安全性。如果出现存于国能财务的存款无法取回的违约情况，本公司成
员单位有权用国能财务所提供的贷款抵消该部分无法取回的存款。

12.外部审计机构在为本公司进行年度审计期间，对本公司、国能财务的关联交易进行审查并出
具意见，本公司按照上市地上市规则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国能财务应予以必要的配合。

13.本公司与国能财务同意根据本公司上市地相关证券监管机构、本公司独立董事、独立财务顾
问（如有）的要求和建议，经协商一致后，对上述风险控制措施进行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增加、修改相关
风险控制措施。

八、与国家能源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1月30日，龙源电力与国家能源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

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28.51亿元，均已履行必要审议程序。
九、独立董事意见
2025年12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3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认为，本次续订《金融服务协议》有利于公司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效率，服务协议条款
公允，不会对公司财务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十、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3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 金融服务协议；
4． 国能财务2024年审计报告；
5． 国能财务2025年1-9月利润表、资产负债表；
6．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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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国能（北京）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续订
《保理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龙源电力”)于 2025年 12月 23日与国能（北

京）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保理”）续订《保理服务协议》，协议约定本公司与国能保理开展
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包括有追索权保理、无追索权保理、反向保理等），以及相关咨询、代理、资产管理、
供应链金融平台服务等与保理有关的业务，有效期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

（二）关联关系概述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能源集团”）为

国能保理的实际控制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
规则》的规定，国能保理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的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龙源电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能（北京）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续订＜保理服务协议＞的议案》。非执行董事王雪
莲女士和张彤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四）前次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国能保理于2023年11月17日至2025年12月31日向本公司提供保理服务的执行依据为本公司

与国能保理于2023年11月17日签署的《保理服务协议》，自2023年11月17日生效，有效期至2025年
12月31日。

上述协议项下，国能保理于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1月30日向本公司及子公司提供保理服务
的交易上限及实际发生金额如下：

单位：亿元

交易类别

国能保理向本公司提供应收账款保理服务（包括有追
索权保理、无追索权保理、反向保理等）

交易上限

12

2024年度
实际发生金额

2.49

2025年1月1日-2025年11
月30日实际发生金额

2.19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能（北京）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8号楼5层7单元602
法定代表人：罗健宇
注册资本：70亿元
成立日期：2021年1月21日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国家能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股100%，实际控制人为国家能源集

团。
经营范围：保理融资；销售分户（分类）账管理；与受让应收账款相关的催收业务；非商业性坏账担

保；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与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服务；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和认可的其他业务。（“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
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二）主要财务数据
国能保理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5,365,755.34

4,630,250.21

735,505.13

2024年度

89,795.95

22,524.12

2025年9月30日

6,071,654.86

5,319,471.19

752,183.67

2025年1-9月

86,949.78

16,678.54

注：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未发现国能保理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情况。国能保理依法有效存续，资信情况良好，具备与龙源电力开展相关保理业务的主体资格和
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服务内容
根据协议，国能保理向龙源电力提供以下服务：
1． 对龙源电力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应收账款保理服务（包括有追索权保理、无追索权保理、反向

保理等）；
2． 对龙源电力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相关咨询、代理、资产管理、供应链金融平台服务等；
3． 向龙源电力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其他与保理有关的服务。
（二）生效条件
本协议将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成立，自龙源电

力按其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履
行内部决策程序之日起生效。

（三）交易金额年度上限的规定
本协议有效期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在有效期内，国能保理向龙源电力提

供保理服务的每日最高余额（含利息、保理服务费等相关融资费用）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
（四）关联交易上限金额的主要预测依据
1.保理融资相较于其他金融机构融资产品有较高的灵活性及低费率的优势。本公司成员单位根

据各自的应收账款情况及融资需求，可签署期限灵活的保理融资合同，且根据过往已执行保理服务，
年化利率低于中国银行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根据以上实际情况，预计未来三年本公司成
员单位通过保理融资的规模较2025年会有所增加。

2.预留 10%缓冲空间：从谨慎角度出发，考虑到未来本公司业务量及融资需求的波动，预留约
10%的缓冲额。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在符合相关监管机构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国能保理将以不高于独立第三方保理公

司向龙源电力提供同种类服务所确定的费率并按一般商业条款厘定。当独立第三方保理公司提供同
种类服务所确定的费率难以询得时，国能保理将以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算融资费用。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本次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国能保理作为国家能源集团旗下的金融服务平台，熟悉本公司的发展需求，可在保证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向本公司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保理服务。签订保理服务协议有助于减轻本公司应收账款回
款压力，加快资金周转效率；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效率，促进本公司高质量发展。

（二）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将按照正常商务条款或更优的条款实施，交易金额上限及定价公平合理，符合本公

司的整体利益。本公司与国能保理之间的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本公司独立性，本公司主要业务收入
及利润来源并未严重依赖该类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不会对本公司当期资产、负债和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七、本公司内控措施
1． 保理服务协议将以非排他基准进行。
2． 进行保理相关交易前，龙源电力财务部门将向独立于本公司的国内主要保理公司获取条款

报价，并查询中国人民银行不时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确保国能保理提供的条款严格符合保理
服务协议中设定的定价政策，相关条款不逊于独立第三方所提供的条款。

3． 国能保理确保其将严格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要求的风险监
控指标及风险监测指标规范运作。国能保理应派出有金融服务工作经验和有责任心的业务人员从事
服务工作，勤勉尽职，确保本公司相关业务顺利开展。

4． 龙源电力定期审批资金计划，审议龙源电力与国能保理于保理服务协议项下的交易情况，及
时掌握相关情况，合理统筹本公司与国能保理的交易安排。

5． 本公司的财务产权部将严格把控保理服务协议项下的上限余额，确保不会超过相关建议年
度上限。国能保理将协助监控本公司保理服务的每日最高余额（含相关融资费用）和保理相关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咨询、代理、管理等服务），每年度收取的代理费、手续费、咨询费或其他服务费用
总额，以确保相关数额不超过年度关联交易上限。如达到当年的有关上限，龙源电力在该年度余下的
时间将暂停与国能保理进行该等服务，除非获得本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如适用）的另行批准。

6． 当国能保理发生可能影响其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交易或者经营风险等事项、或发
生计算机系统严重故障、被抢劫或诈骗、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纪、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时，
国能保理应及时通知本公司，如有必要，本公司有权终止在国能保理的业务，并与国能保理协商处理
后续事宜。

7． 外部审计机构在为本公司进行年度审计期间，对双方的关联交易进行审查并出具意见，本公
司将按照上市地上市规则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国能保理应予以必要的配合，包括但不限
于提供相关服务的发生额、余额等信息。

八、与国家能源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1月1日至11月30日，龙源电力与国家能源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总金额为人民币28.51亿元，均已履行必要审议程序。
九、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2025年12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3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3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能（北京）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续订＜保理服务协议＞的议案》，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本次续订《保理服务协议》有利于公司减轻
应收账款回款压力，加快资金周转效率，降低融资成本，保理服务协议条款公允，不会对公司财务和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

十、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3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保理服务协议；
4.国能保理2024年审计报告；
5.国能保理2025年三季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6.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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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10次（临时）会议

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3日

会议地点：辽港集团109会议室

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时间及方式：2025年12月17日，电子邮件。

应出席董事人数：9人 亲自出席、授权出席人数：9人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亲自出席董事8人、授权出席董事1人，董事黄镇洲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

次会议，已授权董事刘彬先生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由于董事长李国锋先生因公务出差，视频出席

不便主持，经公司全体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刘彬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分公司大连港散粮码头分公司和全资子公司辽港控股（营口）有限公司分别

购置丹东港口集团有限公司2台门机和2艘拖轮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国锋、刘彬、魏明晖、黄镇洲、张弘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7次会议、财务管理委员会2025年第8次会议、审计

委员会2025年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辽港股份经理层成员2025-2027三年任期经营管理考核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涉及高管考核方案，董事魏明晖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7次会议、提名及薪酬委员会2025年第4次会议审

议通过。

三、上网及备查附件

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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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3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1号辽港集团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3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331
1

942,042,112
921,579,962
20,462,150
13.781538
13.482188
0.29935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国锋先生因工作原因线上出席本次会议，不便主持，

根据《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刘彬先生担任本次股东大会

的会议主席并主持现场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黄镇洲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副总经理李水波、财务总监唐明、董事会秘书

王慧颖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实际控制人、间接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为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补充承诺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06,308,047
19,535,550
925,843,597

比例（%）
98.342855
95.471639
98.280489

反对
票数

12,549,602
926,600

13,476,202

比例（%）
1.361749
4.528361
1.430531

弃权
票数

2,722,313
0

2,722,313

比例（%）
0.295396
0.000000
0.28898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实际控制人、间接控股
股东及控股股东为进一步
避免同业竞争补充承诺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906,308,047

比例（%）

98.342855

反对

票数

12,549,602

比例（%）

1.361749

弃权

票数

2,722,313

比例（%）

0.29539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仅审议一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投赞成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超过半

数，该决议案获通过。

2.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

券上市规则》和《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股东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大连港集团

有限公司、辽宁港湾产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布罗德福国际有限公司和群力国际有限公司系关联股

东，应回避表决，其持有公司股份 16,736,230,050股（包括 12,442,981,355股A股及 4,293,248,695股H
股）不计入该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文梁娟、林佩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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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子公司中科星图维天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星图维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代码874126，证券简称“维天信”）于2025年12月2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的议案》等。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维天信终止挂牌事项

维天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维天信 45.9459%股份。基于长期经营

发展战略与资本规划的整体部署，为提高决策和经营效率，高效开展业务，控制运营成本，经慎重考

虑，维天信拟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具体申请终止挂牌相关事宜由维天信

董事会负责办理，具体终止挂牌时间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批准的时间为准。

为充分保护异议股东的权益，维天信为本次终止挂牌制定了相应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即回购

义务人承诺将对满足条件的异议股东所持维天信股票进行回购，回购价格按异议股东取得该股份时

的成本价格（其中成本价格不含交易手续费、资金成本等，并需进行除权除息处理）与维天信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孰高为准，具体回购价格及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

维天信本次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符合其长期发展战略与资本规划的整体

部署，不会影响其业务的正常开展，亦不会对公司经营、业务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终止挂牌后，维天信

将进一步专注于业务发展，加强经营管理能力，持续提升盈利能力。

二、相关风险提示

该事项尚需经维天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并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审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